第十三條附件五
	貨櫃集散站經營業各項變更登記申請書

	櫃字第號
	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	申請公司名稱
	

	申請變更登記事項
	辦理公司變更登記前須經主管機關許可事項
	項目
	應檢送之文件

	
	
	□公司名稱
	股東同意書或股東會議事錄

	
	
	□組　　　織
	

	
	辦理公司變更登記後須報請航政機關備查之事項
	應附文件

項目
	公司主管機關核准文件（含公司變更登記表）
	公司
章程
	身分證明影本
	公司登記事項變更對照表(如附件六)

	
	
	□本公司
	□公司名稱□組織
	
	
	
	

	
	
	
	□地址
	
	
	
	

	
	
	
	□資本額
	
	
	
	

	
	
	
	□負責人
	
	
	
	

	
	
	
	□董事/監察人
	
	
	
	

	
	
	
	□經理人
	
	
	
	

	
	
	□分公司
	□設　立
	
	
	
	

	
	
	
	□地　址
	
	
	
	

	
	
	
	□經理人
	
	
	
	

	
	其
他
	□結束營業
	股東同意書或股東會議事錄、原領許可證

	
	
	□土地面積增減
	變動前後之場站佈置圖(含比例尺)、集散站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、符合土地使用管制之證明文件、土地清冊，及公司登記事項變更對照表

	
	
	□其　　　他
	

	填表說明
	一、各項變更請於辦妥公司變更登記後30日內申辦。
二、申請書及附件各1份。

	申請人
（簽章）
	
	電話
	



